附件3

2023年度玉林市玉东新区第三小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本部门上年结转项目基本情况、预算执行情况，2023年度预算安排是2248.22万元，全年执行数是2165.8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6.34%，自评得分是99.63分。其中项目支出有15个，项目支出当年总预算安排是273.63万元，全年执行数是253.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2.46%。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我校项目支出15个，自评项目15个和部门整体支出项目1个，全部纳入自评范围，自评覆盖面100%。
3、 自评结果及分析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我校整体支出自评得分：99.63分，自评结论为“一等”。我校已圆满完成了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
1.教育教学工作方面：2023年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前沿课堂”、国培、区培和各级教研培训活动，完成2022年全员继续教育培训活动，提升教研水平，强化教学实效。
2.德育工作方面：组织开展了各类主题教育，例如美育活动、三月三庆祝活动等，以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学生，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bookmark: _GoBack]3.校园安全教育工作方面：通过拉横幅、宣传海报和开班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开展心理健康、交通安全、防溺水、反欺凌、防诈骗、防火灾、防食品中毒等各种日常安全教育。积极落实校园隐患整改，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校园基础设施配套，进一步优化美化校园环境，保障学校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班主任津贴项目：当年预算数为21.96万元，执行数21.9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班主任津贴项目执行标准为：每班每月300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班主任津贴使用，无违规挪用。班主任津贴根据班主任任职时间，经学校公示无误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后，方发放到各个班主任的账户中。
通过班主任津贴的发放，对班主任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奖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
2.中小学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当年预算数为8.5562万元，执行数6.412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4.95%，自评得分为97.49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中小学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用于办公电脑6台，课桌椅100套、教师办公桌6套、音响2套、教室收纳柜2组、壁挂展台2台和智慧黑板2台等教学设备，全部资金用于采购设备使用，无违规挪用。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中小学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的支付，保障供应商的权益的同时，新增教学设备，使得新增设班级有设备可用，提供更多的小学学位，也满足教师办公需求。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当年预算数为2.525万元，执行数1.97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8.22%，自评得分为97.82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执行标准为：每位非寄宿困难学生助学金每学期250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度贫困生助学金使用，无违规挪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根据学生自行申请与系统对比，确定名单，经学校审核、公示无误，然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财务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到各个困难学生的账户中。
通过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保障困难学生的生活，使得困难学生能够安心完成学业。
4.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4.2万元，执行数2.134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0.83%，自评得分为95.08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执行标准为：每位顶岗实习教师每月700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度顶岗实习教师经费，无违规挪用。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根据顶岗教师到岗时间，足月即按700元计算，不足月按天计算津贴，然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方发放到各个顶岗教师的账户中。同时2023年秋季期放寒假是2024年1月份，所以顶岗实习教师经费在2024年1月期末结束后才发放。
通过发放顶岗实习教师补助，保障顶岗教师生活，促进我校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5.预留增人增 资项目：当年预算数为0.36万元，执行数0.3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预留增人增 资项目资金是追加的班主任津贴。由于2023年秋季期新增设2个班级，所以需要增加2个班主任6个月的班主任津贴，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秋季期班主任津贴使用，无违规挪用。班主任津贴根据班主任任职时间，经学校公示无误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后，方发放到各个班主任的账户中。
通过该项目的设立，保障新任班主任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任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
6.预留增人增资（非三保）项目：当年预算数为4万元，执行数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预留增人增资（非三保）项目是退休人员提高生活标准，增加额4万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无违规挪用。通过该项目的设立，保障退休老师的权益，按时足额发放生活补助，保障退休人员生活，体现对退休教师的关怀。
7.专项支出-玉东三小公用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90万元，执行数88.7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62%，自评得分为99.79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专项支出-玉东三小公用经费项目用于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转，提高办学质量，无违规挪用。
8.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0万元，执行数7.25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2.52%，自评得分为97.25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用于2022年度新增班级所需要的课桌椅、一体机等教学设备，全部资金用于采购设备使用，无违规挪用。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的支付，保障供应商的权益的同时，新增教学设备，使得新增设班级有设备可用，提供更多的小学学位，也满足教师办公需求。
9.教学设备采购项目：当年预算数为8.91万元，执行数8.9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用于新增班级所需要的办公电脑、课桌椅、一体机和智慧黑板等教学设备，全部资金用于采购设备使用，无违规挪用。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的支付，保障供应商的权益的同时，使得我校增设班级所需教学用具得到满足。
10.岗位考核津贴项目：当年预算数为39.07万元，执行数35.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9.68%，自评得分为98.66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岗位考核津贴项目执行标准为：在职教师的（岗位津贴+薪级津贴）除以12个月再乘以在职月份数，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2年岗位考核津贴使用，无违规挪用。岗位考核津贴根据在职教师任职时间，经学校公示无误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后，方发放到各个教师的账户中。
通过岗位考核津贴的发放，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保障教师的生活，提高教师队伍工作积极性。
11.学校建设项目：当年预算数为37.46万元，执行数37.4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学校建设项目用于教学楼建设项目地块附着物绿植移植，全部资金合规使用专项资金。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学校建设项目的支付，美化我校的校园环境，提升办学品质。
12.专项支出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0万元，执行数5.1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1.65%，自评得分为95.17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专项支出项目用于开展与边境地区教育结对帮扶工作。2023年通过捐赠教育教学设备、图书以及到帮扶学校进行交流等，产生的支出均从该专项支出，专款专用，无违规挪用。
通过专项支出项目的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受帮扶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受帮扶学校教育内涵式自主发展。
13.聘用人员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28.07万元，执行数26.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2.97%，自评得分为99.3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聘用人员经费项目根据玉林市玉东新区聘用人员工资标准给我校聘用人员按时每月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费，全部资金用于8名聘用人员工资和社保费使用，无违规挪用。
通过按月发放聘用人员工资以及每月按时缴纳社保费，保障聘用人员福利，使得学校后勤工作顺利开展。
14.退休人员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7.51万元，执行数7.5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退休人员经费项目主要是发放退休人员的独生子女津贴、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保险和遗属补助等。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退休人员独生子女津贴和遗属补助等，无违规挪用。通过该项目的设立，保障退休老师和遗属的权益，按时足额发放津贴，保障这两类人群生活。
15.走教支教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0万元，执行数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0%，自评得分为70分，自评结论为三等。主要是我校走教教师提供报账材料较晚，没有在2023年度完成支付。
走教支教经费项目执行标准为：年人均1万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走教老师的工作补助、伙食补助、交通差旅费和购买保险等使用，无违规挪用。通过走教津贴的发放，保障走教教师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学校之间差距。
4、 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部分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较差。我校走教经费在2023年度没有按时支付。改进措施为及时催促相关人员提供材料，按时支付。
5、 自评工作建议
关于同类型的项目较多。2023年我校涉及教育教学设备的项目就达到3个，希望上级考虑同类型的项目合并。
            
             玉林市玉东新区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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